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二级单位主页建设管理规定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二级单位主页（以下简称"单位主页"）是学校各单位对外交流和招生宣传的重要窗口，是学校展示各项建设成果的重要渠道，是反映学校办学特色、教学科研成果、师资力量、育人模式及现代化服务管理水平的重要媒体。为促进各二级单位做好单位主页建设，统一学校网站对外的整体形象，特制定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二级单位主页建设管理规定。

一、单位主页基本栏目设置

　　根据各单位不同职责、性质和特点，单位主页栏目设置应有多样性，但从全校对外的整体形象考虑，应统一设置以下基本栏目：

　　（一）学院（系、所）

　　1．院系介绍：历史沿革、基本情况、学科特色等；

　　2．组织机构：党政领导、系（所、室）设置、学术组织、联系方式等；

3．人才培养：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等；

　　4．科学研究：科研项目、技术转让、学术成果、学术会议等；

5．师资队伍：师资情况、专家教授等；

6．党建工作：规章制度、党员发展、党员活动、争先创优等；
7．教务工作：教学通知、教学指导、教务安排等；
8．学生工作：日常管理、党团发展、社团活动、班级建设、社会实践等；

9．招生就业：招生信息、毕业生信息、用人单位需求信息等；

10．通知公告：重要通知、信息公告等；
11．院系新闻：院系动态、情况通报、热点新闻等；

12．其他特色栏目等。
    （二）职能部门
    1．部门介绍：部门简介、部门职责等；

    2．组织机构：部门领导、科室设置、联系方式等；

    3．办事指南：办事流程、服务承诺等；

4．通知公告：重要通知、信息公告等；

5．部门新闻：工作动态、情况通报、热点新闻等；

　  6．其它部门相应栏目。

二、单位主页建设要求

    1．格式形象统一：各单位主页都必须在醒目的位置放置校徽，在较明显的位置有返回学校主页(http://www.hue.edu.cn)的链接。校徽一般要求放在每页的左上角，图标大小为300X80像素。校徽图标和字体可到教育技术中心网(http://etc.hue.edu.cn)下载；各单位的主页要保证在IE及Netscape等多种网页浏览器中能正常浏览；

    2．版面布局合理：版面分割，各级标题的大小、位置，图标、按钮的运用、字体的选择，背景色、背景图案及图片的选取恰到好处，整体协调，具有一定的美学视觉效果；

　　3．栏目结构完整：栏目设置能够反映本单位工作的全貌，符合本单位的性质、职能及业务范围，能够展示本单位的实力、成果，能够给用户提供较为全面的信息，方便用户访问并获取相关资料。除本单位特色栏目外，本规范要求的基本栏目齐全；

　　4．内容客观准确：内容真实准确、健康，贴近校园生活；信息具有海量性、全面性、及时性、准确性、前瞻性、安全性等特点；

　  5．更新及时：主页更新及时，使访问者尽可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最新信息；

    6．系统运行稳定：单位主页原则上必须挂在校园网内。自设服务器的单位，必须保证服务器24小时开机、运行稳定，并开通国际访问服务。对于未自设服务器的单位，教育技术中心提供服务器空间。

    7．备份与保存：定期将本单位上网的重要资料电子版刻录成光盘，按学校相关规定存档；定期将本单位的网站程序备份存档；
    8．专人管理维护：各单位主页指定专人管理与维护，实时更新。对于在网站上设有留言版栏目的部门，要定期进行答复。因学校已有BBS公众论坛，各单位主页原则上不得再设立BBS论坛；
9．信息安全管理：各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已经签订的《信息安全责任书》，并实时对本单位网站进行监控，如发现有网络安全异常，立即通知教育技术中心。
三、单位主页建设程序
1．到教育技术中心数字资源部领取相关表格以及信息安全责任书交领导签字审批；
2．审批通过后将表格与安全责任书交与数字资源部，同时获得服务器空间帐号与密码，并留下本单位网站负责人联系方式； 

3．各单位可以选择自建本单位网站或委托教育技术中心协助建设，自建必须符合学校服务器的配置环境以及上述规定的单位主页建设要求；教育技术中心也可提供二级单位网站建设模板协助各单位建设。
4．网站建设完成后，由各单位网站负责人管理、维护以及备份本单位网站。
四、单位主页与学校主页的关系
学校主页是学校统一对外对内宣传的窗口，各单位主页是各单位对外对内宣传的窗口，两者虽然独立但也不能完全分隔，学校主页和各单位主页共同建设、相辅相成才能展示学校的各个方面。
学校主页和单位主页建设具体分工为：学校主页由教育技术中心建设与管理，各二级单位的网站分发到各单位去建设与管理。各单位在高质量完成本单位主页建设的同时，必须履行对学校主页建设的相应职责，并有义务主动与其它部门配合，共同建设好学校主页。

五、考核与评价

各二级单位的主页建设和履行学校主页建设相应职责的情况，将纳入单位年度考核目标。在主管校领导负责下，由院长办公室、信息化建设委员会、教育技术中心、党委宣传部组织专家和有关单位技术负责人，对各单位主页每年进行一次检查、评议和考核。对圆满完成任务者予以表彰；对未按规定完成任务者，将予以网上通报批评。

六、附 则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教育技术中心负责解释。
